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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设袭警罪的立法目的不仅是对国家对于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与执法部门的权威

的重视与保护。新立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的理论和实践适用问题，暴力袭警中的警察不仅包括有正

式编制的人民警察，还应当包括辅警；依法执行职务需要根据活动的事务性质、客观依法性和职务活动

正在进行与否来综合判断；根据危害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具有明显的

竞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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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new legislation on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in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XI) is not onl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protect the state’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s police and the authority of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The new legislation will inevita-
bly ha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sues, and the police in violent attacks on the 
police should not only include the people’s police with formal establishment, but also include auxil-
iary police; the performance of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needs to be comprehensively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affairs of the activities, the objective lawfulness, and whether the job 
activities are being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harm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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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clea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the police 
and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public service and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bodily 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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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警察是国家最直接的执法主体，其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工作日益繁重。袭警的不法行为频繁发生，

此类行为不仅伤害了执法警察的人身和生命权益，并且扰乱了社会治安，严重危害国家和法律的尊严。

法治之风抚顺华夏大地，想要解决好袭警的社会问题，不仅要通过普法教育来提高公民的素质和形成法

治观念，还要同时从立法角度增设相应的法条进行规制，完善法律才是治本之策。 
最近几年，有关于是否要设立袭警罪的问题在理论学界和实务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袭警行为的

频繁发生对警察的执法行为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并且会造成犯罪行为恶性循环的后果。《刑法修正案(十一)》
的出台在我国映射着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从提议到通过并公布受到了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基于人

民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和我国每年都有警察因为执行公务而殉职的现状，设置袭警犯罪来规范此类社会现

象。然而，法律作为一种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规范，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起到立法者的预期作用。 
需要通过对袭警罪构成要件在认定中存在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对我国袭警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

题进行探究，进而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何更科学、全面、有效地从立法上规制袭警行为，始终是值

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 

2. 袭警罪的立法现状 

自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一部于 2020 年 1 月颁布实施的《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

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简单的在妨害公务罪中增加暴力袭警从重处罚的条款到对认

定暴力袭警行为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并列举了双重从重处罚的情形，体现了国家对于袭警行为的打

击力度不断提升。新的刑法修正案对袭警罪进行了规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袭警行为的打击有了更为

可靠的法律依据。从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讲，社会各个领域的安全问题是首要的，而且要通过维护社会

安全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社会和人民的安全又与一线人民警察息息相关，更需要通过保护警察的权益

来彰显法律的尊严，在实践中践行国家安全观。把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中加以剥离，才能适应当前维

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客观需要[2]。加强了对人民警察生命权的保护和国家法律尊严的维护。 
由于法条的抽象性，尽管学界对袭警罪的构成要件的解读如此详尽，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仍

然会存在主客体概念适用、行为性质以及罪名界定等方面仍存在不同的分歧观点。 

3. 袭警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争议问题 

3.1. 对“人民警察”的范围认定 

我国的《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含义以及解释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适用过程中不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836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曹智 

 

 

DOI: 10.12677/ds.2024.108369 188 争议解决 
 

以任意地进行扩大。但在实践中，相对于与正式警察执行任务相同的辅警人员身份范围界定，在理论上

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国人民警察存在着编制数量上的限制，为缓解警力不足的矛盾，我国基于国情设置了辅警来

弥补正式警察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因为辅警没有明确立法规定行使其职责的权力，当辅警在执行职务

期间遭受侵害时目前立法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保护，而对于袭警罪条款能否适用于辅警人员，也有诸多

争议，主要分为“身份说”和“职务说”两种[3]。 
“职务说”观点认为，辅警虽然在行政体制中没有正式编制，但是客观上实施了人民警察依法应当

履行的职务行为，则应当将辅警列为“人民警察”之列。将辅警划为“人民警察”不仅符合法条规定的

文义，而且有利于公务的正常开展和保障辅警的人身安全。 
“身份说”观点则认为，不应当一概将袭击辅警的暴力行为，纳入《刑法》第 277 条第五款的规制

范围。“身份说”认为，即便辅警没有正式警察的身份，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代替正式警察实施了职务行

为，则可以适用该条款对辅警的人身权利进行保护。 
对于“职务说”又可划分为辅警单独执行职务和辅警与正式警察一同出警的情形。对于辅警单独进

行执法时遭到了暴力袭击，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警察编制身份，但其执行了人民警察应当履职的工作，就

拥有了实质上的警察身份。针对公安民警和辅警一起执勤的情形，可以分成三类：一种是被袭击的对象

仅是人民警察；第二种情形是对人民警察和辅警进行攻击；第三种可能是被袭击的人只是一个辅助警察。 
对于袭警罪的适用，前两种情况不需要进行过多论证即可，当然实践中也存在真实案例。在 2022 年

2 月二 26 日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对《王海权妨害公务罪、妨害公务罪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对于王

海权撕扯、殴打出警民警刘某、罗某及辅警陈某、郭某、安某，并将民警罗某警服的左侧肩章撕坏。经

过司法鉴定，罗某、安某、郭某的受伤并不构成轻伤，法院对王海权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本例中王

海权对民警和辅警的暴力行为造成轻伤，虽认定为妨害公务罪，但也足以印证上述第二种情况中，对辅

警身份范围的确认。第三种情况，也即为受害者为辅警，正式警察并未受到侵害，在学理上有不同的观

点，由于明文法律并未给予辅警执法的权力，所以有观点认为辅警不是袭警罪条款的保护对象，不能将

其纳入“人民警察”的范围，不得随意扩大适用，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4]。也有观点认为辅警属于袭

警罪条款保护的对象，因为辅警虽然不属于正规警察编制，但事实上执行公务活动。若辅警得不到该法

条的保护，可能会出现执行公务时，不法分子专门对辅警人员进行袭击，从而达到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

行公务活动的目的。如此便不利于袭警罪对公务活动的保护和正常警务活动的进行。 

3.2. 如何对法条中的“正在执行职务”进行正确理解 

结合妨害公务罪中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要求，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有资格适正的主体。

人民警察的适用范围在《人民警察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不能随意扩大其解释范围。

第二，人民警察要合法地获取执法权力。执法必须具有法定的授权，并在法定的权限内进行。就瑕疵执

法而言，比如在执法过程中未进行相关告知、未使用文明用语等，如果没有影响到执法的正当性，那么

认定袭警罪的问题不大，但是过度执法本身就缺乏法律性基础，会导致认定障碍[5]。第三，执法程序上

要合法。其中，对于人民警察的“职务行为”、“依法”和“正在”如何认定在司法事件中也存在着争议，

例如“职务行为”是否需要具有公共性质，若警察在进行一项私人行为时遭到袭击能否成立袭警罪；关于

判断公安机关执法的“依法”标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等不同意见。主观说认为应当由警察自

己来判断自己的执法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客观说则认为应当将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作为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折中说则将执法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归依于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判断；对

于“正在”执行职务，则需要从作为行为主体的警察是否因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进行判断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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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袭警罪与他罪的区分问题 

自袭警罪设立之后，由于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以及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对人身权

利的直接侵害，袭警罪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极易和其他罪名产生竞合关系，导致司法裁判结果会存在分

歧。袭警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在保护法益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合，同时在客观行为手段上

也会出现相同的危害行为导致不同危害结果的情形。只有先在理论中解决这些问题，才可以在实践中使

得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时更合适且有效，更高效准确地惩治犯罪行为，从而从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警察

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权威。 

4. 袭警罪在司法适用问题的解决建议 

4.1. 对于“人民警察”范围界定问题 

上文中阐述的“职务说”和“身份说”的分歧，笔者认为，在探讨是否可以保护辅警作为袭警罪的

对象时，应当主张“职务说”为依准。即袭警罪的犯罪对象应当包括辅警这个主体。主要理由是： 
第一，从袭警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树立政府和警察的执法权威，惩治暴力袭警违法犯罪。虽然辅警

没有被法律授予独立的执法权，但是在执法活动过程中体现的是公安机关的职权。对于很多大众人民而

言，编警察与辅警的区别并不能准确区分，辅警日常执行公务的行为在普通群众眼中也就代表着公安机

关，对辅警实施暴力袭击的行为则是对国家公安机关权威的藐视。 
第二，辅警在形式上行使着代表着国家的权力，从行政辅助人的方面来说，辅警是公安机关的行政

辅助人，公安机关通过聘用的方式，招募辅警作为辅助人来承担简单的执法帮助活动，辅警通过协助公

安机关来行使部分执法权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辅警和人民警察是处于同一职责体系。辅警虽然没

有实质授权的执法权，但和警察一样也在履行着公务职能，实际上已经充当着国家权力的执行者。从形

式上来说，辅警在履职时和拥有编制的警察一样代表着公安机关和国家权力。 
第三，在刑法意义上，辅警是包含于妨害公务罪中的“警察”并被列为了侵害对象。公务活动中，

警务活动也属于公务，只要公务执行权的资格和程序是合法的，无论是通过考试或聘请等其他方式获取

的，行为人的身份性质都不会改变其从事公务的性质。人事编制上，辅警不属于警察法中人民警察的定

义，但从实质公务执行角度来说，辅警设立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人民警察执行公务，虽然没有人民

警察的正式身份，但是发挥着人民警察的实际功能作用。刑法增加袭警罪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常警务

活动的顺利进行。无论是拥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还是辅警成为袭击对象，只要阻碍了合法的警务活动，

就可以以袭警罪定罪处罚。因而，可以对辅警给予刑法意义上的“警察”身份以同等保护效力。 

4.2. 正在执行职务的合理解释 

从理论上讲，只要对执勤中的人民警察实施暴力攻击，就是袭警罪。其实相当于将对人民警察施加

暴力这一行为本身看作是对公务的妨害[6]，即在文理上构成袭警罪的既遂。法条中“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我们可以将其拆分为“执行职务”、“依法”和“正在”三个部分。“执行职务”是指人民警察当时处

于依法履行职责期间。对处于此种状态的警察实施袭击行为，则构成袭警罪。需要注意的是，“职务”

是泛指任何国家工作人员代表政府执行的事务，还是仅限公务管理性质的活动？笔者认为，不管二者是

何性质，只需要是能够体现活动的公共性，就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我们应当避免对“职务”活动

公务性质和对平等主体私法关系的误解。 
所谓“依法”，是指人民警察所执行的职务行为不仅需要具备抽象的职务权限和具体的职务权限，

还需要符合法律上的重要条件、方式与程序[7]。但是无论是前文所提到的主观说还是折中说，用来判断

职务行为是否“依法”会随着警察或者一般人的主观认知的不同而丧失其应当具有的客观标准性。所以，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8369


曹智 

 

 

DOI: 10.12677/ds.2024.108369 190 争议解决 
 

就这一点来看，客观说更为合理一些。 
所谓“正在”是指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必须处于进行的状态，如果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尚未开始

或者已经结束，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袭警罪。但对执行工作的起点和终点节点的掌握不能过于严格，

为完成任务做准备和处理后续行动都是整个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例如，人民警察的准备工作和前往

现场的情形，均属于“正在”执行职务，若在此期间遭到行为人的暴力袭击，当然就会阻碍警察正常的

公务。另外，对于具有整体性质的职务行为，不能割裂地考虑，应当在整体上进行综合考量。例如，巡

逻警察在执勤过程中，从一地赶往下一地的过程，仍属于“正在”执行职务。 

4.3. 袭警罪与他罪的竞合区分探究 

1) 与妨害公务罪的竞合 
设立袭警罪的初衷就是因为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身份的特殊性，从而进行专门的立法保护。因而，

两者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自然形成了法条竞合，处理原则应当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对比两罪的形式特征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妨害公务罪在客观行为上比袭警罪多

了威胁的方式。此外，袭警罪的法定刑有两档，而妨害公务罪中的法定刑只有一档刑罚。需要注意的是，

讨论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是以犯罪人的行为构成袭警罪为前提。从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保护法

益上看，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与妨害公务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包容性[8]。构成竞合关系无非是危害行为所侵

害的社会关系相同或者具有包含关系。如果侵犯的社会关系存在本质差异，那么就无法探讨它们之间的

竞合关系。例如：故意杀人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两个罪名在保护的法益上有根本上的不同，从而在司

法实践和刑法教义上也没出现过二者有关竞合的争论。但是就单独来讨论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如果危

害行为不构成袭警罪，实际并不影响妨害公务罪的成立。例如：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对警察进行攻击，

而只是以暴力的方式对警察进行威胁，导致警察不能正常履行职务，则成立妨害公务罪而不是袭警罪。

再如：行为人为了阻碍警察执行职务，既没有使用暴力对警察造成伤害，也没有对行为对象进行威胁，

但是由于该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样构成妨害公务罪。 
2) 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竞合 
生命权作为刑法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法益，同样受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保护。从两个

法益的共同保护特征来看，还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法益所受侵害的程度，若行为导致个人权利

受到伤害，并导致轻微伤害，这则是属于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的想象竞合关系；当一个行为导致被害人

重伤的后果时，就构成了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想象竞合；如果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或

其行为是主观故意而导致死亡后果则属于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伤害致人死亡、故意杀人罪之间的想象竞

合关系。 
上述竞合关系中，出现轻伤范围以内袭警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所保护的法益

具有同一性，都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健康权；在袭警罪基本犯与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相当，认同两罪的法

条竞合关系而且在实务中适用袭警罪为特别法条，不会影响刑法处罚不均衡的后果；而且给造成轻伤结

果的袭警行为评价为故意伤害罪，可以对该行为进行包容性的评价。 
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故意杀人罪是属于想象竞合的关系。如果行为人的一

个危害行为触犯了前几项罪名，应当具体情况择一重罪处罚。假如认为袭警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警察的

人身权利,那么袭警罪则应当放入刑法分则第四章[9]。袭警罪所保护法益当中包含了警察的人身权利，故

根据危害行为造成的侵害等级来决定罪名的适用，对于袭警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民警本人及其他辅警的伤

害罪或者威胁自杀罪时，应当依法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成立或者涉嫌故意杀人罪予以判处刑罚并依法从严

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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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不包括生命权，如果只是以袭警罪来评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袭警行为，就会

导致对犯罪行为性质评价不充分，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然而，袭警犯罪中的加重条款却使

故意伤害罪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二者所规定的刑期来看，袭警罪加重情节和故意伤害罪

的最高法定刑之对比，前者为七年，后者为十年，说明在竞合的情况下袭警罪不能完整包含评价故意伤

害致人重伤的行为。另一方面，袭警罪加重处罚中“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规定的表述，说明暴力袭警

致人重伤的犯罪行为可以一定程度上被袭警罪包含评价。但是从法条规范的角度分析，想象竞合和法条

竞合的区别再一次被混淆。笔者认为，应该认定其为想象竞合的关系较为妥当。其一，袭警罪和故意伤

害致人重伤若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则会面临一个重法轻罚的情况，适用于作为袭警罪的特殊法条会导

致纵容犯罪份子的不法行为。其二，从袭警罪的法条规定来看，其加重情节只需要符合“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危险状态即可，但是对于造成人民警察重伤的结果可能就会成为该罪名不能评价或者忽略的结

果。所以，对于这两个罪名应该认定为想象竞合的关系。 
罪的竞合实际上都是以一个危害行为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数个规范行为，还可能构成并罚

数罪关系[10]。这种竞合的关系也终究都是要以实施一个具体犯罪为主要前提，一旦犯罪行为人同时实施

起了多个具体犯罪，并同时先后分别触犯到了暴力袭警罪又或者是故意杀人罪又或者是故意杀人伤害罪

致多人重伤，则就可以被确认为数罪并罚。例如，行为人故意在公共场所使用暴力手段对正在执行人民

警察职务活动的执勤民警依法实施暴力袭击，以达到妨害人民警察正当职务的正常执行的活动，而民警

事后可能又因此心而生了杀意，击毙打伤了一名该执勤民警，针对行为人这种行为情形，应该依法确定

其为暴力袭警罪的或者是故意杀人罪中的数罪并罚。 

5. 结语 

虽然在立法之前围绕着袭警罪名能否设立问题，已经有过了很多次激烈的讨论。新修正案最终的表

决通过结果也是为了对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尽快做出答复。事实足以证明袭警罪的设立是符合其必要性和

有理性的。正如“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必须牢牢把握袭警罪设立的立法意旨、政策精神与司法

理念，设立袭警罪不单单是对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执法秩序的维护和法律尊严、权

威的捍卫[11]。同时，要防止袭警这种不法行为的发生，还需要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做到依法办

事，合法行权，与行为人双向和谐共处，从而形成和谐的警民关系。相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

有关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完善，对以上问题的处理将会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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